附件：
保留废止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目录及修改意见

一、保留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68件）
（一）房山公安分局（1件）：
1.《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本区养犬管理区划分和养犬收费标准的通知》（房政办发〔2003〕68号）
（二）房山国土分局（2件）：
2.《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房山区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房政发〔2004〕39号）
3．《房山区集体土地地籍调查村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指界人推举办法》（房政发〔2005〕40号）
（三）房山交通支队（2件）：
4.《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交通安全委员会区教委房山交通支队关于强化接送学生上下学车辆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房政办发〔2005〕77号）
5.《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交通安全委员会房山区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房政办发〔2006〕32号）
（四）房山消防支队（3件）：
6.《房山区乡镇义务消防队管理办法（试行）》（房政发〔2004〕72号）
7.《房山区村镇建设消防实施细则》（房政办发〔2006〕21号）
8.《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房山消防支队重大火灾隐患挂牌督办制度（暂行）的通知》（房政办发〔2007〕25号）
（五）区财政局（1件）：
9.《房山区破产企业职工安置准备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房政办发〔2003〕36号）
（六）区残联（1件）：
10.《北京市房山区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暂行办法》（房政发〔1996〕3号）
（七）区城管大队（1件）：
11.《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城管监察大队关于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实施意见的通知》（房政办发〔2001〕42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2008〕8号文件修改）
（八）区地震局（1件）：
12.《房山区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暂行办法》（房政办发〔2004〕12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2008〕8号文件修改）
（九）区安监局（1件）：
13.《房山区非煤矿山管理办法》（房政发〔2005〕26号）
（十）区发改委（8件）：
14．《北京市房山区征收防洪工程建设维护管理费暂行办法》（房政发〔1995〕1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2000〕39号文件第一次修改 根据房政发〔2002〕10号文件第二次修改）
15．《房山区征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暂行办法》（房政发〔2005〕4号）
16．《房山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管理暂行规定》（房政发〔2005〕42号）
17．《房山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资金管理暂行规定》（房政发〔2005〕43号）
18．《房山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监管暂行规定》（房政发〔2005〕44号）
19．《房山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试行）》（房政办发〔2005〕51号）
20．《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投标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房政发〔2007〕18号）
21．《鼓励跨国公司大型企业集团在房山区设立地区总部的实施办法》（房政发〔2010〕20号）
（十一）区法制办（7件）：
22．《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由区政府决定和批准的行政处罚审批办法》（区政府〔1992〕4号通告发布 根据房政发〔2000〕39号文件修改）
23．《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学法制度》等六项依法行政工作制度（房政发〔2002〕29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2008〕8号文件修改）
24．《房山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监督办法》（房政发〔2006〕18号）
25．《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备案制度的通知》（房政办发〔1999〕72号）
26．《房山区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房政发〔2004〕60号）
27．《房山区人民政府重大事项依法决策制度》（房政发〔2007〕16号）
28．《房山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报送审核程序规定》（房政发〔2007〕36号）
（十二）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1件）：
29．《房山区工业园区投资项目准入规定（试行）》（房政发〔2006〕23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2008〕8号文件修改）
（十三）区环保局（2件）：
30．《房山区城镇自来水地下水源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房政发〔1998〕69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2002〕10号文件修改）
31．《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房山区环境噪声功能区区域划分方案的批复》（房政函〔2004〕17号）
（十四）区住建委（5件）：
32．《房山区拆迁范围内公有住宅平房、简易楼房和筒子楼出售管理办法》（房政发〔2002〕23号）
33．《房山区新建居住小区综合验收暂行办法》（房政发〔2006〕35号）
34．《房山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办法》（房政发〔2005〕11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2008〕8号文件修改）
35．《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批转区国土房管局关于房山区房屋拆迁补偿费标准及房山区房屋拆迁补偿基准地价、基准房价和土地级别范围的通知》（房政发〔2002〕14号）
36．《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建委关于贯彻落实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房政办发〔2007〕7号）
（十五）区教委（1件）：
37．《房山区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房政发〔2003〕52号）
（十六）区经管站（4件）：
38．《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区农委区经管站房山区农村集体土地征占收入管理使用办法的通知》（房政办发〔2006〕4号）
39．《房山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法（试行）》（房政办发〔2006〕53号）
40．《房山区乡镇集体资产运营与管理试行办法》（房政发〔2001〕4号）
41．《房山区实施〈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条例〉规定》（房政发〔1998〕14号）
（十七）区科委（1件）：
42．《房山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房政发〔2005〕1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2008〕8号文件修改）
（十八）区人力社保局（1件）：
43．《房山区军队干部随军家属就业安置暂行办法》（房政发〔2002〕15号）
（十九）区园林绿化局（3件）：
44．《房山区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保护管理暂行规定》（区政府通告〔1994〕12号）
45．《关于划定我区林木禁伐限伐区范围的意见》（房政办发〔1991〕88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2004〕59号文件修改）
46．《房山区森林防火区、防火期管理办法》（房政发〔2010〕13号）
（二十）区民政局（4件）：
47．《房山区拥军优属工作若干规定》（房政发〔1998〕12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2008〕8号文件修改）
48．《房山区优抚对象医疗费用减免管理办法》（房政发〔2002〕20号）
49．《房山区退伍义务兵安置办法》（房政发〔2002〕48号）
50．《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卫生局区劳动保障局关于农村特困人员医疗救助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房政办发〔2007〕112号）
（二十一）区农委（1件）：
51．《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在指定道口运入动物及其产品的通告》（房政发〔2004〕3号）
（二十二）区民防局（1件）：
52．《房山区人民防空通信警报使用与管理办法》（房政发〔1999〕58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2008〕8号文件修改）
（二十三）区市政市容委（2件）：
53．《北京市房山区“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房政发〔1999〕22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2002〕10号文件修改）
54．《房山区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实施办法（试行）》（房政办发〔2001〕10号）
（二十四）区交通局（1件）：
55．《房山区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管理办法》（房政发〔2002〕16号）
（二十五）区水务局（4件）：
56．《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区管主要河道水库灌渠集中供水水源地管理保护范围的通知》（房政发〔2002〕43号）
57．《关于贯彻落实北京市中水设施建设管理试行办法和关于加强中水设施建设管理通告的实施意见》（房政办发〔2005〕33号）
58．《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张坊水源应急供水工程胜天渠保护范围的通知》（房政发〔2005〕36号）
59.《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城关良乡两城排水设施管理保护范围的批复》（房政函〔2005〕137号）
（二十六）区文委（2件）：
60．《北京市房山区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区政府通告〔1993〕6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2002〕10号文件修改）
61．《房山区山区自然村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设施维修维护管理暂行办法》（房政办发〔2005〕25号）
（二十七）区应急办（1件）：
62．《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北京市房山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决定》（房政发〔2011〕11号）
（二十八）区邮政局（1件）：
63．《房山区居民楼邮政工作管理规定》（房政办发〔2001〕45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2008〕8号文件修改）
（二十九）高教园区管委会办公室（2件）：
64．《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批转北京良乡高教园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北京良乡高教园区征地拆迁实施意见的通知》（房政发〔2004〕45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2008〕8号文件修改）
65．《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北京良乡高教园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北京良乡高教园区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的通知》（房政办发〔2005〕68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2008〕8号文件修改）
（三十）区质监局（1件）：
66．《房山磨盘柿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房政发〔2007〕45号）
（三十一）区审计局（2件）：
67．《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暂行办法》（房政发〔2007〕43号）
68．《房山区内部审计工作暂行规定》（房政发〔2010〕32号）
二、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9件）
（一）区财政局（1件）：
1．《关于加强全区会计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房政发〔1998〕18号）
（二）区安监局（1件）：
2．《房山区乡镇煤矿技术管理办法》（房政发〔2005〕27号）
（三）区国资委（3件）：
3．《房山区集体所有制企业资产评估管理规定》（房政发〔1997〕17号）
4．《房山区加强国有和区属集体企业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房政发〔2003〕59号）
5．《房山区加强国有和区属集体资产收益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房政发〔2003〕60号）
（四）区人力社保局（1件）：
6．《房山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意见》（房政办发〔2006〕75号）
（五）区民政局（3件）：
7．《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完善本区城乡低保制度的通知》（房政发〔2006〕32号）
8．《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民政局关于提高征地超转人员待遇有关问题意见的通知》（房政办发〔2007〕52号）
9．《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区民政局房山区大病救助基金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房政办发〔2007〕115号）
三、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及修改意见（6件）
房山区人民政府决定对《房山区声像档案管理暂行办法》等6件行政规范性文件部分条款做如下修改：
（一）区档案局（1件）：
1.《房山区声像档案管理暂行办法》（房政发〔2001〕17号）
增加第三章第七条：对于以数码形式存储的影像、声音等电子声像档案要按照电子档案管理办法进行归档保管，并严格遵循实体档案和电子档案“双轨制”原则，确保实体档案和电子档案的存储载体一同归档。
（二）区住建委（1件）：
2.《房山区建设工程劳务用工管理暂行规定》（房政发〔2005〕28号）
（1）第一条中“依照《北京市建设工程劳务管理若干规定》（京建法〔2004〕121号）、《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分包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京建法〔2005〕121号）、《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管理暂行规定》（京劳社资发〔2004〕155号）等规定，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规定。”修改为“依照《北京市建设工程劳务管理若干规定》（京建法〔2004〕121号）、《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分包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京建法〔2005〕121号）、《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管理暂行规定》（京劳社资发〔2004〕155号）、市住建委《关于加强北京市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劳务管理的通知》（京建市〔2009〕662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2）第二条第二款中“劳务作业分包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修改为“劳务作业分包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
（3）第二条第三款中“劳务作业分包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项目”修改为“劳务作业分包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项目”。
（4）第九条第二项“农民工工资要做到月结季清”修改为“农民工工资要做到月结月清”。
（5）第十条第二段“劳务企业未落实工资月结季清时”修改为“劳务企业未落实工资月结月清时”。
（三）区民政局（3件）：
3.《房山区优抚对象优待金管理暂行办法》（房政发〔2004〕69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2006〕6号文件修改）
（1）第二条修改为：区民政局负责优待金的管理，监督检查各单位优待金的落实情况。
（2）第三条第二项中“退伍军人”修改为“带病还乡退伍军人”，同时增加“参战参试退役人员”。
（3）第四条第一、二款修改为：建立义务兵优待金标准随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水平科学调整机制,义务兵优待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18000元，由区财政负担。
（4）第四条第四款中“退伍军人”修改为“带病还乡退伍军人”，同时增加“参战参试退役人员”。
（5）删去第六条中“区财政局应及时足额将所需优待金拨付给区民政局”。
（6）第七条中“区民政局”改为“区财政局”。
4.《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民政局关于征地超转人员生活和医疗补助若干问题实施意见的通知》（房政办发〔2006〕33号）
（1）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段内容修改为：“一般超转人员（指有赡养人的超转人员）、孤寡老人和病残人员按当年本市最低基本养老金标准接收。”
（2）第三条第一项生活补助费支付标准，“一般超转人员、孤寡老人和病残人员均按照接收标准支付。今后如需标准调整，一般超转人员按照本市最低退养费标准的调整比例调整；孤寡老人和病残人员按照本市最低基本养老金（退休）标准的调整比例调整。
转居前已在农村退休的超转人员，退休费高于支付标准的，按照其接收时的退休费标准支付。今后如需标准调整，其中属于一般超转人员的按照本市最低退养费标准的调整比例调整；属于孤寡老人和病残人员的按照本市最低基本养老（退休）标准的调整比例调整。”
修改为：“一般超转人员、孤寡老人和病残人员均按照接收标准支付。对已转居安置的征地超转人员（含区相关部门管理的、征地单位管理的、被征地单位管理的）生活补助费发放标准低于本市现行最低基本养老金标准的，调整到最低基本养老金标准，资金由原渠道支付。今后生活补助费发放标准随本市最低基本养老金标准同步调整，不再执行《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民政局关于提高征地超转人员生活补助费标准请示的通知》（京政办发〔1995〕113号）规定的10%递增办法。”
（3）第三条第二项医疗补助费支付标准修改为：
“（二）医疗补助费支付标准。
一般超转人员按照每人每月30元支付医疗补助费，年内符合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规定的医疗费用累计超过360元以上门诊、急诊医疗费报销80%，最高限额2万元；住院医疗费用、恶性肿瘤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肾透析、肾移植后抗排异药的门诊医疗费用报销80%，最高限额10万元。
病残人员年内门诊、急诊医疗费用报销最高限额2万元，年内住院医疗费用、恶性肿瘤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肾透析、肾移植后抗排异药的门诊医疗费用报销最高限额10万元。
病残人员医疗费用按照比例报销：年内符合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规定的医疗费用3000元（含）以下部分报销80%；超过3000元以上的部分报销90%。
孤寡老人医疗费用实报实销。” 
（4）删去第三条第三项丧葬费用支付标准。
（5）删去第三条第五项中“领取丧葬补助费”。
（6）删去第七条第四款中的“在15个工作日内”。
（7）原文件中的“区劳动保障局”相应地更改为“区人力社保局”。
5.《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民政局房山区原征地超转人员服务管理办法的通知》（房政办发〔2007〕68号）
（1）第二条第一款生活补助费支付中“一般超转人员、孤寡老人和病残人员支付标准为每月620元”修改为“一般超转人员、孤寡老人和病残人员生活补助费支付标准为每月1100元。”
（2）删去第二条第三项丧葬费用支付标准（征地超转人员丧葬补贴费用按照《北京市城乡无丧葬补助居民丧葬补贴办法》执行）。
（四）区卫生局（1件）：
6.《房山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管理办法（试行）》（房政发〔2003〕61号文件发布 根据房政发〔2004〕58号文件第一次修改 根据房政发〔2008〕8号文件第二次修改）
（1）第五条修改为“凡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员，均可按规定报销住院费用、门诊费用、特殊病人的门诊大病费用”。
（2）第八条修改为“资金筹集实行市、区、乡（镇）三级政府引导，村集体扶持，农民个人自愿参与的原则。筹资标准根据北京市政府相关文件精神具体制定。”
（3）第十条修改为“筹集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全部纳入区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储存，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保证基金专款专用，封闭运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借支、挪用和不合理报销。超支由同级财政承担，结余转下年使用。”
（4）第十四条第三款修改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员医药费用报销参照现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基层配备使用部分）》（2009版）、《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医疗费用支付范围及标准》和《北京市统一服务收费标准》执行。”
（5）第十五条修改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员医药费用报销实行起付线、封顶线制度，标准按当年《实施方案》具体规定执行。”
此外,根据上述修改决定,对以上6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个别文字和条、款、项顺序作相应的修改和调整，并将修改后的文件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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